
2018 年福建中医药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指南 

 

一、参加复试对象 

1.达到一志愿专业复试分数线要求的考生，经研招办审核通过并

公布的名单（见我校研究生院招生专栏2018年硕士招生公告公布的复

试名单）； 

2.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调剂系统正式通知可参加复试的调剂

生； 

一志愿专业复试名单在我校研招网公布，同时在国家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平台（简称研招网，下同）上传一志愿专业复试考生名单。调

剂生复试由研招网调剂系统通知，学校不再寄发复试通知书，请符合

复试条件的考生上网了解相关专业具体安排。 

二、复试日期 

第一批复试时间拟定为 3月 26日——4月 4日， 

第二批复试时间拟定为 4月 8日后 

各专业复试具体日程安排详见我校研招网相关公告及各学院通

知。 

三、报到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请认真阅读以下须知： 

1．考生在报到时须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复印件需按以下材料顺

序装订好，留下备案，并在每一页复印件空白处手写“本人对材料真

实性负责”然后签名。（为保证报到顺利，提高效率，请考生事先签好，

不要在报到现场临时填写）； 

⑴ 应届本科毕业生需提供： 



①学生证、二代身份证和大学期间成绩表（需成绩主管部门盖章

或档案管理部门盖章），原件查验，复印件各一份留存； 

② 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或成绩单；（此份材料非必须提供，也可

不提供，主要为复试时全面了解考生综合情况） 

③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具体操作详见附件 1）（请尽量

提供近期验证，复试报到当天验证报告需在有效期内） 

④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8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应届

本科毕业生） 

（见附表 2，若考生来不及准备，可先来复试，政审表随后补

寄：用顺丰寄至：福建福州闽侯上街邱阳西路 1 号福建中医药

大学研招办，朱老师，22861321.） 

 

⑵ 往届本科毕业生需提供： 

① 二代身份证、学历证书（或毕业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学历证明）、

学位证书和大学期间成绩表（通常存于个人人事档案中，需由

档案管理部门盖章），原件查验，复印件各一份留存； 

② 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或成绩单；（此份材料非必须提供，也可

不提供，主要为复试时全面了解考生综合情况） 

⑤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具体操作详见附件 1）（请

尽量提供近期验证，复试报到当天验证报告需在有效期内） 

③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8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非应

届毕业生） 

（见附表 3，若考生来不及准备，可先来复试，政审表随后补

寄，用顺丰寄至：福建福州闽侯上街邱阳西路 1 号福建中医药



大学研招办，朱老师，22861321.） 

 

⑶ 同等学力考生（仅限一志愿报考我校）需提供： 

①二代身份证、学历证书（或毕业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学历证明）、 

学位证书和大学期间成绩表（通常存于个人人事档案中，需由档

案管理部门盖章），原件查验，复印件各一份留存； 

②大学英语四级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 

③专科毕业后进修 4门本科课程的成绩证明复印件。 

④《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具体操作详见附件 1） 

 ⑤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8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非

应届毕业生）（见附表 3，若考生来不及准备，可先来复试，政审

表随后补寄来，用顺丰寄至：福建福州闽侯上街邱阳西路 1 号福

建中医药大学研招办，朱老师，22861321.） 

 

2．报到现场不提供复印服务，请提前准备； 

3．参加复试的考生每人需交复试费 130元，由考生在复试前转帐

到以下帐户，并于复试报到当天持银行回单到招生学院报到。 

户名：福建中医药大学 

账号：1402020829600000729 

开户行：工行福州大学城支行 

注：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上注明：“专业代码+考生姓名+硕士生复试费”

（例“100508 张三硕士复试费”）以便后期核实，避免因无法核对而

影响参加复试。（发票领取方式由研招办与校财务处沟通后另行通知） 

四、复试项目（共 4项） 

第一项：体检，考生分别在以下我校指定的三家医院之一体检。



（到医院体检中心导诊台，说明是“2018 年硕士生录取招生体检”）

并直接向医院缴纳体检费。 

105701、105702、105704、105705、105706、105710专业考生在

第一临床医学院体检（福州市 817 中路 602 号，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

人民医院） 

105709 专业考生在第二临床医学院体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282号，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其他专业考生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体检。（福建中

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旁，即 316国道与邱阳西路交界处） 

考生需携带二代身份证、前一天晚上 10点后空腹。 

考生可根据本专业复试时间安排，尽早安排体检时间，离校前必

须完成体检并向学院告知已完成。体检结论由研招办直接与体检医院

联系获取。（如因考生个人原因没有及时参加体检导致体检结果不能及

时出具，引起的后果由考生个人负责）。 

体检要求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

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

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文件执行。 

 

第二项：英语听说测试 

由考官就相关内容进行英语交流。具体时间见各专业复试日程安

排。 

第三项：专业课笔试 

考试科目详见我校招生专业目录复试科目；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答题时间 180分钟，满分按 100分计。 

同等学力考生需加试二门本科主干课程，（按专业目录公布的加试

科目），每门成绩的满分均为 100分（60分以下为不合格），考试方式

为闭卷笔试，答题时间 180 分钟，满分按 100 分计。考试成绩不及格

者（未达 60分）不能录取。（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总分）。 

 

第四项：专业面试 

考生参加面试，回答考核组提出的问题。 

具体面试方案详见各专业要求。一般包括：简述个人情况；考查

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对报考专业（或调剂专业）最新进展知识

的了解程度等。中医学专硕（含中西医结合临床专硕）将结合“四证

合一”培养要求，考核临床实践技能。 

 

五、复试成绩的权重 

考研成绩分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两部分，权重均为 50%，测算公

式为： 

考研成绩=（初试总分÷5）×50%+专业课笔试成绩×10%+专业面

试成绩×35%+外语测试成绩×5% 

考研成绩是学校录取考生的重要依据，考生需认真做好复试准备

工作。 

[注：初试总分满分按 500分计，专业课笔试、专业面试、外语测

试的满分均按 100分计] 

六、复试流程 

1.考生按规定日期向报考专业所在的学院报到，办理复试手续（含



复试资格审核等）；了解具体复试流程及时间安排。 

2.考生按日程表参加 4个项目的考核（体格检查；英语听说能力；

专业课笔试；专业面试）。 

３.确认复试结果（含是否同意被拟录取、录取类别[注意区分学

术型或专业学位型]、录取专业学代码及名称、指导老师）； 

４．考生离校前需确认本人调档函接收地址，并向招生学院登记，

以便研招办寄发调档函。（可以提供档案所在部门工作人员地址或考生

本人接收后转交办理） 

５.考生离校返回驻地。 

 

七、地址及交通 

1.福州火车站（北站）——旗山校区（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邱阳西

路 1号：中医学院、针灸学院、药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护理学院、

康复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人文与管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55路公交车至终点站； 

2.福州火车站（北站）——第一临床医学院（福州市台江区 817

中路 602号：福建省人民医院）：10路公交车至省人民医院站下车； 

3.福州火车站（北站）——第二临床医学院（福州市鼓楼区五四

路 282 号：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5 路、55 路、51 路公交车至省老

干局或省农科院站； 

校区及学院间交通： 

第一临床医学院至旗山校区：乘坐 41路车至旗山校区东侧门。 

第二临床医学院至旗山校区：乘 55路公交车至终点站。 

 



八、住宿 

考生来校复试食宿均由学生自行安排解决。  

[注意：任何考生不得通过老乡关系入住学生宿舍，一经发现将

取消复试资格，同时按相关规定对擅自留宿的本校学生进行处罚。] 

九、其他注意事项 

1.考生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校复试期间需遵守我校的规章

制度，服从学校安排。 

2.考生要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注意在旅途中及在福州期间的

自身安全。谨防骗子假借研招办或招生学院甚至招生导师名义向考生

行骗。所有与招生有关信息以校研招网及中国研招网调剂系统上通知

的为准，如有任何疑问，请务必直接电话我校研招办 0591-22861321

咨询。 

3.考生往返旅费和食、宿费用均需自理。 

4.考生在复试期间应保持个人移动电话畅通，以便联系。 

5.为保证学生寄来的材料安全快速送达，请考生选用顺丰快递（可

直接送达研招办，其他快递公司需指定时间指定地点自行前往领取，

给工作带来不便，严重影响正常工作进程）。谢谢理解支持！ 

材料邮寄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西路 1号，福建中医

药大学研招办，350122电话：0591-22861321 

6.以上信息如与 2018年教育部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福建省硕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新发布的政策不符部分，以上级文件要求为准。 

祝全体考生复试顺利！ 

 



附件 1：《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查询方法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是根据《高等教育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管理暂行规定》(教学[2001]4 号)对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审核备案的结果。它是在学历网上查询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全国高

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数据库，为企业、个人或相关机构提供多

种形式的学历查询结果，并提供权威、便捷的在线验证服务。 

申请方式： 

进行实名注册后，登录学信档案，进入在线验证栏目即可申

请（范围为 1991 以来的学历）； 

1、登录 http://www.chsi.com.cn/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

信网）网站。 

 

2、点击页面左上角的“学历查询”进入学历查询页面： 

https://account.chsi.com.cn/account/account!newaccount
http://my.chsi.com.cn/archive/xlarchive.action
http://www.chsi.com.cn/


 

3、点击页面中间的“本人查询”，进入本人查询的页面： 

 

4、已注册学信网账号的，请点击“登录”直接进入查询系统，根

据本方法的第 8 点进行查询；未注册的请点击“注册学信网账号”。  



 

5、根据网页提示用自己的电子邮箱帐号及密码，获取电子邮箱验

证链接后。登录相应的邮箱，点击验证链接，激活账号： 

 

6、登录学信网账号，用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进行实名制捆绑； 



         

7、注册完成后可以在该账号中查到自己的学籍信息、学历信息及

完成在线验证。其中学籍信息为在读的信息，学历信息为以往学历

信息。在线验证是完成《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下载打

印工作。 

 

8、点击“在线验证”，再点击“申请该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

根据弹出的提示完成验证。点击“查看”打开相应网页进行打印。 

 

 

 

9、对于已经上交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可根据“在

线验证码”在“学历查询”页面中的“在线验证”中复查。 



 

10、如何申请《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注册学信网帐号，登录学信档案，进入在线验证栏目即可申请；  

 

 

 

 

 

https://account.chsi.com.cn/account/account!newaccount
http://my.chsi.com.cn/archive/xlarchive.action


附件 2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8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 

[适用对象：应届本科毕业生] 

1、此表由各校负责学生政审工作的部门填写，如学生工作处或学院党委。2、本表复印有效。3、若需邮

寄请务必用顺丰快递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考生编号  政治面貌  籍贯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学制:      年 

报考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名称  

现居住地址  考生手机号  

在校期间 

的综合表现 

 

 

 

 

是否参加法轮

功等邪教组织 

 

 

何时、何地、

获何奖励 

 

 

 

何时、何地、

因何受处罚 
 

受处罚后

的表现 
 

所在基层单位

党委审核意见 

 

所在基层单位党委盖章：         2018 年     月     日 

政审结论 

（请在相应□

的内打“√”

并填写） 

□政审不合格，不同意报考研究生。 

 

□ 政审合格，同意报考研究生。学生如被录取，学生个人人事档案将在学生毕业后寄

往福建中医药大学（学生人事档案预计在 2018 年   月    日寄出）。 

 

单位盖章（校学生工作部门）：          2018 年    月   日 

有无需要补充 

的情况 
 

本表回收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西路西 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研招办，350122电话：0591-22861321 



附表 3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8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 

[适用对象：非应届毕业生] 

说明:1、此表由考生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填写(如无固定单位可由考生常住地的居委会或社区或公安派

出所填写)。2、本表复印有效。3、若需邮寄请务必用顺丰快递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考生编号  政治面貌  籍贯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学制:      年 

报考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名称  

现工作单位  考生手机号  

工作期间 

的综合表现 

 

 

 

 

是否参加法轮

功等邪教组织 
 

何时、何地、

获何奖励 
 

何时、何地、

因何受处罚 
 受处罚后的表现  

政审结论 

（请在相应□

的内打“√”） 

□ 政审合格，同意报考非定向研究生。（如被录取，档案将按招生单位要求寄出） 

 

□ 政审合格，同意报考定向研究生。个人人事档案仍留在本单位（学生毕业后需回原单

位工作），考生需将单位和考生双方签署的协议书寄至研招办。 

 

□ 政审合格，但因其它原因，不同意报考研究生。 

 

□ 政审不合格，不同意报考研究生。 

 

人事部门(盖章)：         2018 年  月  日 

有无需要补充 

的情况 
 

本表回收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西路 1 号福建中医药大学研招办 350122 电话：0591-22861321 


